
 

 

 

 

 

 

 

 

 

 

 

 

 

 

 

 

 

 

 

 

 

 

 

 

 

 

 

 

 

 

 

 

 

 

 

 

 

 

 

 

 

 



 

A) 行李 

以下是各間主要航空公司經濟客艙行李限額 

(所有行李限制及行李超重費用均以航空公司公佈為準) 

 

 

 

 

 

 

 

 

 

 

 

 

 

 

 

 

 

 

 
⚫ 如有發現超出以上述限制之行李，嘉賓必須即時重整有關行李，方可安排行李寄艙。若嘉賓未能符合航空公

司之規定，航空公司將收取額外運費 
⚫ 每件因超磅而需額外收費之寄艙行李重量上限不能超過 32kg(70 磅) 或 體積超過 203cm(80 吋)(長+闊+

高)，不論是組別合併或個人計算行李 

重量 

* *航空公司行李收費新政策： 個別航空公司已實施行李托運收費新政策，大型運動器材如滑雪用具﹑水上活動用

具﹑單車﹑音響器材等，均須收取 

額外附加費，費用將視乎個別航空公司而定。 

* *香港航空航個別航線不設特別餐食供應要求(均不設兒童及嬰兒餐)，敬請留意。 

航空公司安全規定 

a) 任何行李嚴禁攜帶: 1.違禁品如毒品、武器等。 2.危險物品如火藥、易燃物品等。 3.生果、肉類、蔬菜等。 

b) 手提行李內凡攜帶化妝品、液體、啫喱狀、乳狀及噴霧式液體，必須放在 100 毫升以下的容器內(以每件計，

所有液體容器必須放在一個只可盛載最 

多 1 公升物質之可密封的<透明袋>內 

c) 如嘉賓需要攜帶醫療用品或嬰兒食品等，只可攜帶附有證明文件的藥物，並足夠於航程上所須份量，而安檢人

員可能要求查證其成份或要求嘉賓即 

時試食(如嬰兒食品) 

d) 任何利器如剪刀、指甲銼、鑷子等必須存放於託運行李內，否則會充公，本公司不負任何責任。 

e) 每位嘉賓只可隨身攜帶一個打火機，並需要存放於手提行李。 

f) 嘉賓如需攜帶個人自用電子用品內含鋰或鋰離子電池芯或其他可攜式電子裝置用品(如手錶、計算器、照相機、

手機、手提電腦、可攜式攝像機等) 

應作為手提行李攜帶登機，嘉賓攜帶鋰金屬電池的鋰含量不得超過 2 克，鋰離子電池的額定能量值不得超過 



100Wh(瓦特小時) ，並且攜帶含有鋰電池之電子產品時，必須確認已經關機。而有關備用鋰電池，包括外置充電

器等，必須單個做好絕緣保護以防短路，並必須以手提行李攜帶，不可寄艙。(如在暴露的電極上貼膠帶，或將每

個電池放入單獨的塑膠袋或保護盒當中，妥善做好保護措施和放置存放在手提行李中，防止鋰電池因碰撞衝擊引

發事故)。另外，所有「內置」鋰電池之物品，如手提電風扇等，均不可以寄艙及手提上機，敬請留意。 

而裝有鋰電池的智能行李，若電池不能拆除，將不可手提上機或寄艙。嘉賓如欲將智能行李寄艙，必須將鋰電池

拆除。嘉賓必須將鋰電池放置在手提行李，並符合現行攜帶備用鋰電池之相關規定。嘉賓如欲攜帶智能行李登

機，該行李之電池必須可拆除，惟航程期間電池須保持內置於行李內。 

若電池不能拆除，該行李不可手提上機或寄艙。 

g) 航空公司一律禁止於寄艙及手提行李中攜帶載有鋰電池小車輛 (包括電動雙輪滑板、風火輪、平衡車、獨輪

車、其他平衡滑板車及 mini-Segway 平衡車等產品)及有關組件。 

以上所有規定將按各國機場和航空公司最後公佈為準，詳細資料可瀏覽參考相關網頁 

香港民航處 https://www.cad.gov.hk/chinese/packing_tips.html 

香港機場管理局 http://www.hongkongairport.com/chi/passenger/departure/all/airport-security.html 

 

B) 入境 / 出境 

01. 航空公司規定凡持外國護照者(沒有香港身份証)，必須帶同返回當地的機票出發。否則，航空公司可能拒絕登

機返港。 

02. 出發前請檢查清楚護照必須有超過半年以上有效期及帶備有效簽證，並有足夠之空白頁使用。否則，航空公

司有權拒絕登機或被當地移民局拒絕入境。 

03. 辦理簽證提示：凡委託本公司辦理簽證之嘉賓，不論在任何港口或口岸辦理登機手續直接進入香港國際機場

禁區內，必須於出發日不少於 5 個工作天前通知本社職員領回該有效簽證，否則航空公司有權拒絕辦理登手續

(澳門分行須再加 1 個工作天時間)。 

而部份國家簽證無須提交旅遊證件正本辦理，但其有效簽證或電子簽證 e-Visa 亦必須要帶備出機場。 

04. 所有護照必須完整，不可有任何缺頁﹑損壞或塗鴉 (包括但不限於非官方的蓋章)，否則航空公司有權拒絕登

機，或被當地移民局拒絕入境，本公司概不負責。 

05. 外遊時，切勿攜帶貴重物品及奢侈品入境(例如：金條、金製品、名貴飾物及手錶等...)，海關有權對該物品徵

收關稅、物品扣關、充公及拒絕旅客入，由於各地入境條例有所不同，如旅客攜帶有關物品，請自行了解當地入

境及海關條例，本公司一概不會負上責任。 

06. 海關條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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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安全指引 

嘉賓在參加團隊任何活動或自費活動時，請先因應自己的年齡、能力、身體狀況、活動內容等細節評估自己是否

適合參加，而參加團隊任何活動時，必須遵從工作人員的安全指示及活動守則。嘉賓需自行承擔一切引起之責

任、損失、費用及後果。如有任何爭議，Pro Tours Limited 優越旅遊有限公司將保留最終決定權。 

 

D) 颱風措施 

出發當日，天文台懸掛八號或以上颱風訊號，嘉賓如沒有收到領隊個別通知取消或延期出發者，則一律依照原定時

間抵達機場集合。 

 

E) 旅遊服務費 

旅遊服務費每位每天港元$150 (個別指定團隊除外，按行程單張及價目表為準) 

⚫ 旅遊服務費包括工作人員、旅遊車司機服務費及旅行社相關人員服務費。 

⚫ 團隊人數不足 10 人將不設香港隨團領隊出發，嘉賓不得藉此退團，敬請留意。 

 

F) 當地資料 

 

 

 

 

 

 



 

 

 

 

 

 

 

 

 

 

G. 旅遊保險 

『旅遊業監管局(TIA)建議旅客出發前必須購買旅遊保險，有關詳情，請聯絡本公司職員。』 

 

H. 自費節目及旅遊車上銷售手信項目 

詳情敬請參閱行程表。 

 

 

祝旅途愉快 

 

 

聯絡我們 

公司名稱：Pro Tours Limited 優越旅遊有限公司 

地址：Room 1704,Chow Tai Fook Centre , 580 Nathan Road , Kowloon , Hong Kong  

旺角彌敦道 580 號周大福商業中心 1704 室  

電話：23095666 

 


